
从事粮食过筛患上尘肺 单位不提供职业史证明不做离职体检

64岁尘肺农民告状3年终获认定

任先生是在感到肺部不适并
被医院初步确诊为尘肺病时被公
司要求离职的， 离职后他因职业
病诊断等问题与公司产生争议，
可是， 由于他的诉讼请求不对路
子， 被公司钻了空子， 折腾两年
多也没有达到认定工伤目的。

最近， 他改变思路。 以60岁
前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期间患病
为由申请认定工伤， 12月26日，
他告诉记者： “以前走了近3年
多弯路， 现在终于把工伤认定下
来了。”

日筛粉尘60袋罹患尘肺
申请职业病鉴定单位不配合

佝偻着身子、 走路近乎一步
一喘的苗族老汉任先生是重庆市
彭水县人。 2008年3月15日即58
岁前， 他一直在山青水秀的农村
干庄稼活儿。 这样的环境， 让他
练就一副好体格， 抓扛百斤重的
米袋子跟 “玩儿” 似的。

“我儿子在北京这家饲料公
司工作， 我也就这么一个儿子，
所以， 近几年全家人跟着他来到
这里 。 公司看我人实在 、 能出
力， 就让我到公司干活， 还签了
两年期劳动合同。” 有点发烧的
任先生喘口气继续向记者介绍
说， 他的合同期限到2010年3月
15日为止， 约定工作岗位为生产
工人， 每月工资800元。

合同期满后， 即他60岁时 ，
公司让他继续留在原岗位工作。

2012年， 他突然感到肺部不
适， 去多家医院检查， 医生都指
出是尘肺病。 按理说， 公司此时
应该按照法律规定， 提供职业史
等材料， 为他申请职业病鉴定。
可是， 由于公司从未为他缴纳社
会保险 ， 这样一旦确诊为职业
病， 就需要公司参照工伤标准向
他支付相应的待遇。

“这可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五六十万都打不住。” 任先生说，
公司为避开这份责任， 利用鉴定
职业病需要单位提供职业史材料
的便利从中使绊， 致使职业病鉴
定一直无法进入程序。

两年多来， 任先生曾向多家
鉴定机构申请职业病鉴定， 但因
公司又在工作岗位、 工作期间接
触物质等方面不配合提供相关证
据， 导致医疗机构始终无法对其
患职业病进行诊断、 鉴定。

因患病无法继续工作， 公司
于2012年10月6日解除了与他的
劳动关系。

“我在公司生产车间长年从
事过筛、 倒料等工作， 接触了大
量有毒、 有害物质， 其中， 更多
的是粉尘。” 任先生说： “公司
每月发给我们的劳保用品就是一
个薄薄的口罩， 而且还是一月只
发一个。 这是我和同事患尘肺病
的重要原因。”

“粉尘的量很大！ 玉米 、 稻
糠粉中有很多灰尘， 我的工作是
把灰尘筛出来， 再把筛干净的玉
米等扛挪到其它地方， 这就是倒
料 ， 是一项繁重的体力活儿 。”

任先生说， 他每天上一个班下来
需要搬走五六十袋百斤装的粉
尘。 公司之所以把旧厂址废弃，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粉尘
污染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
活。

“你发病到现在治疗得怎么
样？” 记者问。

“甭提了， 越来越严重 ！ 开
始只是咳嗽发烧， 现在是站不能
站、 坐不能坐、 躺不能躺， 就这
样佝偻着还好点儿。” 任先生说：
“医生说， 现在已经变成尘肺二
期了， 相当于四级伤残。 这种病
不可逆转， 只会一步步加重。 这
些年治病， 公司不给我一分钱，
家里得省着点儿花， 就这样还花
了2万多元 。 儿子打工挣的钱 ，
全部让我花了。”

说着说着， 任先生流下了眼
泪……

申请仲裁又诉至法院
公司不提供材料自称无责

因患病没有任何劳动能力 ，
长期在家休养， 任先生无奈只能
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仲裁
委以不属于受理范围驳回其申
请。 随后， 他向法院提出同样的
诉请： 1、 确认其在公司工作期
间患职业病。 2、 公司依照鉴定
结论支付经济赔偿金。 3、 对其
在预混车间等接触有毒、 有害物
质的车间从事过筛、 倒料工作进
行认定。 但法院审理后， 裁定驳
回其起诉。

“我是一老农民， 对法律一
窍不通。 连输几场官司， 也找不
到输的原因是什么。” 2014年12
月29日， 任先生再次申请仲裁，
仲裁委以超过法定就业年龄为由
不予受理。 同日， 他以同样理由
和请求再次诉至法院， 陈述其一
直在预混料车间工作， 该车间现
已拆除。

任先生向法院提交的证据
有： 2013年3月29日朝阳医院的
诊断证明、 2013年4月9日北医三
院的报告书。 其中， 朝阳医院认
为他的症状符合尘肺二期， 然而
公司不认可该报告。

公司在法庭辩论时称， 任先
生离职前系退休人员， 其于2009
年6月与公司签订劳务协议， 双
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应当为劳务
关系。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规

定， 任先生不属于企业职工故不
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同时， 该
协议约定， 公司不为其缴纳社会
保险费 ， 也无需向其返还该费
用， 其也同意医疗费自理， 医疗
期内公司不支付劳务费。 因双方
在协议上签字盖章， 故其诉求应
予驳回。

“北医三院虽未明确诊断我
患了尘肺病， 但认定我从事粮食
过筛工作4年 ， 主要接触玉米 、
蛋白粉及稻粮粉， 胸片显示肺上
有散在粟粒性阴影。 2013年7月1
日， 我以公司拒绝提供职业史证
明为由， 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致函， 提请该局协助提供患者职
业史、 工作场所危害因素检测资
料。” 任先生说， 该局就此进行
调查时公司说了 “谎话”。

记者看到， 该局 《关于任某
某职业史情况的回复》 的制作时
间是2013年10月29日， 文中显示
的内容是当年9月9日， 公司对预
混车间投料岗、 打包机岗位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检测， 结果
是岗位工人接触噪声强度、 粉尘
总尘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
准。

对此， 任先生对此持相反看
法， 原因是这次检测的车间不是
他原来工作的车间和环境。 “拿
现在的车间环境检测报告证明以
前的车间环境达标是 ‘驴唇不对
马嘴’， 是在推卸责任！”

离职未体检单位须担责
律师指出超龄也可认定工伤

北医三院黎大夫说， 尘肺病
并不是难以诊断和鉴别的职业
病， 有经验的医生通过肉眼看胸
片就能判断出来。 可是， 由于它
是职业病， 必须由专门的、 特定
的医疗机构说了才算， 而且还要
经用人单位提供职业史这个前
提， 这就使职业病的认定 “难”
了起来。

“让单位自证自己有责任 ，
无异于与虎谋皮 。” 任先生说 ，
“公司之所以这样对待我， 关键
还是想逃避责任、 不想为我出钱
治病。”

“我打听过了， 像我这种病，
如果确诊伤残级别不低于4级 ，
按照工伤待遇标准， 公司除为我
支付21个月本人工资外， 还要为
我支付伤残津贴， 标准是本人工

资的75%。” 任先生说 ， “我现
在达到退休年龄了， 应按规定享
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可是， 由
于公司的原因享受不了这个待
遇 ， 公司应当补足 。 看看这些
钱， 公司必定是能躲就躲， 尽量
把它应承担的责任转嫁到我个人
身上。”

“我对现在的认定结果比较
满意， 公司虽然提了行政复议，
但复议维持了这个结果 。 下一
步， 公司即使打行政诉讼官司，
赢的把握也不大。” 任先生说。

“职业病都有较长的潜伏期，
如果公司在入职时、 工作中和离
职时都进行健康体检， 在这起纠
纷中可以很轻松、 理由很充分地
划清双方的责任。 可是， 公司没
有这样做。 而不这样做， 不仅仅
是划清的责任的问题， 还严重违
反 《职业病防治法 》 的相关规
定。” 北京中润律师事务所路民
律师说， “任先生60岁后继续在
公司工作， 公司简单地以双方系
劳务关系为由， 认为其不应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是错误的。 目前，
谁都不能确认任先生的病是60岁
前， 还是60岁后得的， 即使是后
一种情况， 也更新上述看法。”

路民律师说， 这次任先生能
被认定为工伤， 其法律依据是最
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关于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
因工伤亡的， 应否适用 〈工伤保
险条例〉 请求的答复》。 该答复
有这样的解释： 用人单位聘用的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
在工作时间内、 因工作原因伤亡
的， 应当适用 《工伤保险条例》
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此外 ，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国法秘函 （2005） 312号） 《对
四川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
职工退休后被诊断为职业病应如
何解决工伤待遇有关问题的请
示》 的复函指出： 鉴于职业病的
形成具有长期性和潜伏性， 考虑
到……部分退休矿工退休前长期
从事矿山井下作业， 在退休后经
劳动能力鉴定被确诊为职业病的
这一情况， 我们认为， 对这部分
职业病职工可以按照 《工伤保险
条例》 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

“基于以上情况， 任先生有
理由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 路
民律师说。

【法律咨询台】

搬家迁宽带被索服务费
工商调解消费者获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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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职业病都有一定的潜伏期， 如果单位在员工入职时、 工作中和离职时没为其进行健康体检， 一旦发生职
业病， 单位就难逃干系。 因此， 《劳动合同法》 第42条规定： 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
前职业健康检查， 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 第41条
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典型案例：
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 多

数家庭都会安装宽带， 各大通
信公司也推出多种活动吸引消
费者办理自家的宽带业务。 然
而因为办理宽带产生的相关纠
纷却不容易得到解决。 近日，
延庆工商分局延庆工商所就解
决一起由办理宽带引发的纠
纷， 最终， 该宽带公司为消费
者张女士退款260元。

今年年初， 消费者张女士
碰见某宽带公司搞活动， 在活
动促销的吸引下， 办理了一年
包年的上网服务。 近日， 张女
士要搬家， 便来到宽带公司，
想让公司为其迁网线。 该公司
查询张女士的业务后发现， 张
女士享受的服务属于特价活
动， 因此不同意为张女士办理
宽带搬迁服务。 协商无果后，
张女士来到延庆工商所投诉，
工商干部将双方当事人约见到
工商所， 张女士认为， 自家的
上网服务还没有到期， 公司有
义务给张女士办理迁网服务。
公司却认为， 张女士属于特价
活动， 搬迁网线要付多余的款
项 。 延庆工商所的干部依据
《消法 》 进行调解 ， 经调解 ，
该公司同意为消费者退款260
元， 并不再提供网络服务。 消
费者张女士对调解结果表示同
意。

工商提醒：
延庆工商分局在这里提醒

广大消费者， 在办理宽带服务
时 ， 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事
项。

第一， 认准大型知名的电
信公司， 这些公司的服务质量
较好， 也很少会出现网速达不
到要求的情况。 有些小规模的
电信公司在业务宣传中所使用
的传输速率单位不同， 甚至用
夸张的标注迷惑消费者， 使消
费者购买业务后才发现上当。

第二， 在安装完宽带后，
要让安装人员进行网速测试。
这样， 消费者可以当面验证网
速， 及时跟电信公司反馈出现
的问题。

第三， 不要盲目签订过量
的接入宽带。 消费者应该根据
自身工作、 生活的实际所需，
以接入带宽和所提供的数据速
率能满足需求为宜， 以此避免
承担过于高昂的接入费用。 在
安装宽带后， 消费者要问清楚
关于搬家或者其他情况宽带如
何变迁的事宜。

第四， 留存缴费的合同及
票据， 以便出现消费纠纷时，
消费者可以通过票据进行维
权。

（延庆工商分局 马延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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